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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学院本科生主辅修及双学位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学分制改革，充分发挥多科性高等院校的学科优势，实现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满足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发展需求，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更多学习机会，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培养模式

第二条 本科学生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在主修一个本科专业外，在同一学科门类内跨一级或二级学科辅修另外一个本科专业，完成辅修专业教学计划规定学分者，经学校核准，颁发辅修专业证书。
第三条 跨学科门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辅修另外一个本科专业，完成辅修专业教学计划规定学分者，经学校核准，颁发辅修专业证书。完成辅修专业教学计划规定学分且外语、计算机、毕业论文等达到辅修专业学位授予要求者，经学校核准，颁发辅修专业的学士学位证书。

第三章 申请条件

第四条 至少修完一年级的全部课程并确定主修专业，各科成绩合格，辅修前平均学分绩点在3.0以上，并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

第五条 无违纪情况。

第六条 身体健康能够承受较重的学习任务。

第七条 对于辅修相近专业或确有特殊需要者，经教务处审核后可适当放宽修读条件。

第四章 申请程序

第八条 学生本人于拟辅修的前一学期末提出申请，经所在学院初审同意后统一报教务处。

第九条 教务处按招生计划择优录取，公示录取名单，并发放录取通知书。

第十条 学生持录取通知书报到后取得辅修专业学籍，并须按要求参加辅修专业的课程学习。

第五章 教学管理

第十一条 二级学院开设辅修专业须经内部严格论证，制定辅修专业培养方案，报教务处审核，获得批准后方可开办。

第十二条 辅修专业教学计划中需设置学科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总学分原则上不低于55学分。按照《赤峰学院辅修专业培养方案基本格式》设计，要求辅修学生必须完成规定的其他教学环节的在辅修专业培养方案的修读要求中须明确说明。

第十三条 原则上每个辅修专业报名人数达到15人方可开班。常规教学及教务管理工作，由各承担单位负责。

第十四条   辅修课程的成绩及学分由承担单位负责记载。成绩单一式二份，承担单位和教务处各一份。

第十五条 辅修专业设置的课程与主修专业相同或要求低于主修专业的，学生可以申请免修，成绩按原课程成绩记载。免修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经承担单位审核，报教务处批准方可。

第十六条 辅修专业的教学管理（如课堂教学、考勤和成绩考核等）与主修专业执行同一标准。

第十七条 辅修专业的教学安排不能冲击主修专业，具体教学安排由承担单位负责，教务处予以必要协助。 

第六章 学籍管理

第十八条  辅修专业学生的学籍管理由教务处负责。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终止其辅修专业学习，并取消其辅修专业学籍：

1.辅修专业课程考试作弊者；

2.辅修专业必修课程初修不及格课程门数累计达三分之一者； 

 3.因主修专业成绩不合格超过18学分而受到学业警告者。

4.学生主动申请放弃者。

第二十条 终止辅修专业学习者，此前所修合格的课程以选修成绩记入学生成绩单，所修课程满足通识教育选修课程要求的可抵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学分。 

第二十一条  辅修专业课程考核成绩不影响主修专业的学籍。

第七章 收费管理

   第二十二条 学生修读辅修专业，需按规定缴纳辅修专业学费，收费形式和收费标准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章 证书管理

第二十三条 获得辅修专业证书的前提条件是取得主修专业毕业证书，否则即便完成辅修专业学业也无法获得辅修专业证书；获得辅修专业学位证书的前提条件是取得主修专业的学位证书，否则即便完成辅修专业学业且达到辅修专业学位要求者也无法获得第二学位证书。
第二十四条 学生完成辅修专业学业后向承担单位提出申请，承担单位初审后提出毕业及授予学位意见，并报送教务处审核。教务处复审后报学校审批，学校向符合规定者颁发辅修专业证书或学位证书。

第九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2级本科生开始实施，2011级本科生可参照执行，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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